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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61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6-647） 

林委員就國防事務的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中科院為達成國防科技人才培育之目標，提昇研發人員之專業素養，厚植研發能量，自「法人

化」後，即針對航太機械、電子電機、化學化工、材料光電、工業工程（管理）、資訊等六

大類科技專長（業）領域，積極選派具發展潛力之優秀科技人才赴國外博士班進修。 

二、民國 104 年中科院選送國外進修博士員額為 5 員，105 年選送員額增加為 10 員；後續將視國

防科研及科專任務之需，逐年檢討選定所需科技專長（業）領域及進修員額，同時選派優秀

科技人才赴國外進修博士學位，以建構前瞻性國防科技研究發展及國軍重要武器系統研發與

製造技術能力，滿足建軍備戰需求。 

（一七○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郁方就抗戰勝利紀念章之頒發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6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6-646） 

林委員就國防事務的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本部頒發之「抗戰勝利紀念章」，目前優先頒發曾於 34 年 9 月 3 日前入伍參與抗戰之國軍官

、士、兵本人，以表達本部對當年對日抗戰之崇高敬意；另對於曾參與抗戰而為國犧牲之家屬或遺

族，本部後續將再納入審慎規劃。 

（一七一）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全國手搖飲料店的茶飲農藥殘留問題

不斷出現，為了有效解決茶飲農藥殘留疑慮，政府應加強源頭

管理，對飲料茶原料及茶葉製成品擴大進行農藥殘留檢驗，加

強稽核，並對累犯加重處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

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30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5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6-643） 

顏委員就全國手搖飲料店的茶飲農藥殘留問題不斷出現，為了有效解決茶飲農藥殘留疑慮，

政府應加強源頭管理，對飲料茶原料及茶葉製成品擴大進行農藥殘留檢驗，加強稽核，並對累犯加

重處分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因應茶類產品農藥殘留事件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（下稱食藥署）全面加強源頭管理及邊境管

理，相關政策措施如下： 

(一)邊境管理及風險管控 

1.食藥署於 104 年 4 月 29 日公告貨品分類號列 1211.90.92.20-9 「香料用乾燥植物及植物


